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竞争性磋商公告
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受特克斯县自然资源局委托对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进行采购代理，采购方式为竞争性磋商。
一、项目基本情况
1、项目名称：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项目
2、预算金额（元）：670000.00元
3、资金来源：财政资金
4、采购需求及简要规格描述：开展集体土地所有权确权登记成果更新汇交工作，包括数据淮备、数据转换、数据更新、外业补充调查、整合关联、数据库建设、登记发证及成果汇交等。

5、合同履行期限：2023年5月30日之前完成确权登记；
6、本项目不接受联合体投标，不接受备选方案。

二、申请人的资格要求
1、满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

2、供应商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完成本项目的相应服务能力；
3、落实政府采购政策需满足的资格要求：

（1）关于调整优化节能产品、环境标志产品政府采购执行机制的通知（财库〔2019〕9号）；
（2）按照《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的规定，落实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政策，本项目非专门面向中小型企业及小微企业。

（3）财政部、SF部《关于政府采购支持JY企业发展有关问题的通知》（财库[2014]68号文）；

（4）财政部、民政部、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关于促进残疾人就业政府采购政策的通知》（财库[2017]141号）。

4、本项目的特定资格要求：

（1）投标人须具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事业单位法人证书，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及良好的商业信誉；
（2）供应商须具备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测绘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证书；项目负责人须具备测绘类中级职称证书；
（3）供应商具有健全的财务制度，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纪录；
（4）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信用中国”网(www.creditchina.gov.cn)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税收违法黑名单的供应商，不能是被列入“中国政府采购网”网站（www.ccgp.gov.cn）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中仍在处罚期被禁止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

三、获取竞争性磋商文件
1.时间：2022年6月15日至2022年6月22日，每天上午10：00至14:00，下午16:00至20:00（北京时间）

地点：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黄河大厦908室 （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方式：线下获取，凡有意参加投标者,提供以下资料：（1）投标人须提供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或授权委托书及被委托人身份证原件；（2）有效的营业执照（三证合一）原件；（3）“信用中国”网（失信被执行人、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税收违法黑名单和“中国政府采购网”（官网网站的查询页面打印件，打印件须体现投标人单位全称、查询时间和查询网址，以上网站查询时间不能早于本项目采购公告发布之日）；（4）测绘乙级（含乙级）以上资质证书原件；（5）项目负责人测绘类中级职称证书原件；以上资料需提供加盖公章复印件三套（原件备查）。

磋商文件售价：200元，售后不退。

2、领取招标文件同时需缴纳投标保证金，投标保证金13000.00元（壹万叁仟元整）。

3、投标保证金的缴纳时间为（2022年6月15日10时00分－2022年6月22日18时00分），投标人应充分考虑资金到账时间，在规定的时限前自行办妥投标保证金缴纳手续，投标保证金的缴付时间以电汇凭证和网银对账单上的时间为准，超过缴纳的时限缴纳投标保证金视为报名无效。

4、投标保证金必须采用电汇或网银转帐的方式，由投标单位基本帐户汇至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账户单位：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开户行：新疆昌吉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山南路支行，账号：806210012010104757580，开户行号：402885000563），不得以现金和其他形式缴纳，不得以分公司、办事处或其他机构名义缴纳，投标人在缴纳投标保证金时，需在进帐凭证上明确资金用途和投标项目名称，并注明联系人及电话，以便查对核实。

四、提交磋商文件截止时间、开标时间和地点
提交磋商文件截止时间：2022年6月28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磋商时间：2022年6月28日16点00分（北京时间）
磋商地点：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黄河大厦908室 ）
五、公告期限

自本公告发布之日起5个工作日。

六、采购公告发布媒体
本次采购公告在新疆政府采购网上发布

七、其他补充事宜

根据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管理办法》的通知(财库[2020]46号)，第三条款：采购人在政府采购活动中应当通过加强采购需求管理，落实预留采购份额、价格评审优惠、优先采购等措施，提高中小企业在政府采购中的份额，支持中小企业发展。本项目响应该条款要求，全面面向中小企业采购。

特别提示：

1、超过200万元的货物和服务采购项目、超过400万元的工程采购项目中适宜由中小企业提供的，预留该部分采购项目预算总额的40%以上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其中预留给小微企业的比例不低于60%。

2、对于未预留份额专门面向中小企业的采购项目，以及预留份额项目中的非预留部分采购包，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符合规定的小微企业报价给予10%~20%（工程项目为6%~10%）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6%~10%作为其价格分。

3、接受大中型企业与小微企业组成联合体或者允许大中型企业向一家或者多家小微企业分包的采购项目，对于联合协议或者分包意向协议约定小微企业的合同份额占到合同总金额40%以上的，采购人、采购代理机构应当对联合体或者大中型企业的报价给予4%~6%（工程项目为2%~4%）的扣除，用扣除后的价格参加评审。适用招标投标法的政府采购工程建设项目，采用综合评估法但未采用低价优先法计算价格分的，评标时应当在采用原报价进行评分的基础上增加其价格得分的2%~4%作为其价格分。
八、对本次招标提出询问，请按以下方式联系。
1.采购人信息

名 称：特克斯县自然资源局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王晓梅  18099898908
2.采购代理机构信息

名 称：新疆鑫耀览项目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地 址：伊宁市阿合买提江街黄河大厦908室
联系人：李伟  何丹丹
联系方式方式：0994-2381999  0999-8159955   18194883610
